生技新藥投資計畫完成證明申請書
	申請公司
	名    稱
	
	負責人 
	
	電話
	

	
	統一編號
	
	聯絡人
	
	電話
	

	
	地    址
	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

	
	
	工廠：
	□工廠登記證影本

	
	實收資本額
	□新投資創立：新臺幣            元（其中含現金______元）
□增資擴充　：自新臺幣            元增加至             元（其中含現金______元）

	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函日期及文號
	
	□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函影本

	生技新藥投資計畫核准函日期及文號
（含計畫展延及變更函日期及文號）
	
	□生技新藥投資計畫核准函影本

	總投資金額
	總計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（其中購置之全新機器、設備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，詳如清單）

	投資計畫之產品名稱
	足資證明完成生技新藥之研究發展、臨床前試驗、臨床試驗或田間試驗之證明資料、生技新藥上市或製造許可證明等文件

	
	

	
	

	
	

	投資計畫之完成日期
	

	其他證明文件
	□議決該投資計畫增資之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紀錄影本；屬新投資創立
者，為發起人會議紀錄影本。

	
	□募集現金資本之相關證明文件。


註：完成證明經核定後，其證明所載之完成日期、機器設備之購置金額等相關資料不得變更。爰完成所載之相關資料送審前應妥予確認。

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書所陳資料均屬正確，否則願負一切責任。
申請人：（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）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□新增投資創立

           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購置之全新機器、設備清單

□增資擴充
	項次
	機器設備名稱
	規格
	用途
	廠別
	出廠年月日
	數量
	單價（新臺幣／元）
	單價（新臺幣／元）
	購入或進口日期
	憑證號碼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
1. 用途欄請註明生產、研究發展………等用途別。
2. 購置之全新機器、設備清單六份、配置圖一份及購置該機器、設備之統一發票影本、海關進口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或會計師查核證明文件；無購置行為者，免附。

